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 本行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二) 本屆委員任期：112 年 5 月 15 日至 115 年 5 月 14 日，最近年度薪資

報酬委員會開會 10 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數(B) 

委託出席 

次數 

實際出席率 

(B/A) (%) 
備註 

獨立董事 

(召集人) 
蔡信昌 10 0 100%  

獨立董事 林立文 10 0 100%  

獨立常務董事 李晉頤 10 0 100%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應至少每年召開二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本委員

會成員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且將所提建議提交董

事會討論。 

(一) 訂定並定期檢討經理人及業務人員之績效考核標準及薪資報酬標準，

及董事之薪資報酬結構與制度。 

(二)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三) 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1、應依據未來風險調整後之績效，並配合本行長期整體獲利及股東利

益訂定績效考核標準及薪資報酬標準或結構與制度。 

2、薪資報酬獎勵制度不應引導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為追求薪資報

酬而從事逾越本行風險胃納之行為，並應定期審視薪資報酬獎勵制

度與績效表現，以確保其符合本行之風險胃納。 

3、薪資報酬支付時間，應配合未來風險調整後之獲利，以避免本行於

支付薪資報酬後卻蒙受損失之不當情事，薪資報酬獎勵應有顯著比

例以遞延或股權相關方式支付。 

4、評估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個人對本行獲利之貢獻時，應進行同

業之整體分析。 

5、本行與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之離職金約定應依據已實現之績效

予以訂定，以避免短期任職後卻領取大額離職金等不當情事。 

6、應將前揭訂定績效考核標準及薪資報酬標準或結構與制度之原則、

方法及目標對股東充分揭露。 

(四) 董事長、副董事長、駐會常務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報酬及董事酬勞除參

考同業水準情形，亦考量董事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董事會績效

結果支給，並提薪酬委員會後由董事會核定。 



(五)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依個別專業資歷及參考同業薪資標準提薪酬委

員會後由董事會核定。 

三、114 年度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討論事由與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於成員意見

之處理情形： 

薪資報酬 
委員會屆次 

議案內容 
決議 
結果 

114.1.14 

第 5屆第 14次 

擬議訂施建安董事長經營績效獎金。 通過 

擬議訂董益源總經理經營績效獎金及春節獎金。 通過 

擬議訂各副總經理及單位主管經營績效獎金及春節獎金。 通過 

擬核定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銀租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銀融資租賃(蘇州)有限公司、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13年度董事長及副董事長之獎金

權數及獎金月數。 

通過 

114.2.26 

第 5屆第 15次 

呈報經理級以上人員「宿舍及配車」使用情形。 洽悉 

擬具本公司 113年度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金額。 通過 

擬訂 113年度董事酬勞分配。 通過 

擬訂李董事長瑞倉報酬及績效指標。 通過 

本行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總行部室單位主管之 114年度個人績效指

標。 
通過 

擬調整「單位主管職務加給發放標準」。 通過 

擬於 113.11.7 第 25 屆第 18 次董事會決議之預算金額範圍內辦理

114年度經理人調薪作業。 
通過 

114.3.26 

第 5屆第 16次 

擬就各業管部室填報之資料，針對業務人員酬金規章發放情形彙整

提出報告。 
洽悉 

擬議訂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銀租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銀融資租賃(蘇州)有限公司、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報酬及台中銀租賃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報酬。 

通過 

修正後本行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 114年度個人績效指標。 通過 

114.5.7 

第 5屆第 17次 
擬議訂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報酬。 通過 

114.6.18 

第 5屆第 18次 

訂定「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 年度現金增資員工認股基

準」。 
通過 

調整董事報酬。 通過 

調整王常務董事貴鋒報酬。 通過 

調整獨立董事報酬。 通過 

調整李獨立常務董事晉頤報酬。 通過 

擬議訂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之董事長、副董事

長、董事及監察人報酬。 
通過 



薪資報酬 
委員會屆次 

議案內容 
決議 
結果 

114.7.16 

第 5屆第 19次 

修正《台中商業銀行對子公司監理處理準則》。 通過 

擬議訂台中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及兼任員工之董事

不再支領每月董事報酬。 
撤案 

114.9.18 

第 5屆第 20次 

議訂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出席費。 通過 

擬議訂台中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之董事長薪

資及董監事報酬。 
通過 

114.10.8 

第 5屆第 21次 
茲為修正「台中商業銀行交際費支用辦法」。 通過 

114.11.5 

第 5屆第 22次 

配合預計開辦自營債券業務及為符合內外部法規，擬修正「金融行

銷(TMU)業務人員績效評核暨獎勵辦法」相關條文，並更名為「金融

市場(FMD)業務人員績效評核暨獎勵辦法」。 

通過 

擬修正本行「員工持股信託實施辦法」。 通過 

擬議訂台中銀租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中銀融資租賃(蘇州)有

限公司董事長報酬。 
通過 

114.12.17 

第 5屆第 23次 

擬就各業管部室填報之資料，針對業務人員酬金規章辦法提出報

告。 
洽悉 

定期檢討經理人薪資報酬與 115年薪酬發放之原則。 通過 

 


